
 

 

重大合同 

法人代表审批（或

校级会议决议） 

分管校领导审批 

承办部门提交合同审批单至党政办公室审核 

分管校领导审批 

相关业务主管部门负责人（归口部

门、招投标办公室、审计处）会签 

合同性质 

合同承办部门根据《上海电机学院合同管理

办法》，并对合同的授权委托情况进行分类 

项目负责人、承办部门负责人审核 

重要合同 

按授权意见签署合同后方可用印 

 

一般合同 

（如特殊情况需用学校行政公

章，需要分管校领导审批） 


